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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官退職發給退職補償金疑義解釋聲請書 

一、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： 

    確認政務官退職補償金發給之合法性。 

二、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法律或命令條     

文：           

    （一）「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」

第十四條明定，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者，其補

償金之發給，準用本辦法之規定。上開辦法並經

考試院與本院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會銜

發布，並函送立法院查照在案。依上述規定，政

務官退職或撫卹補償金經本院決定自八十六年

度起分兩年發給。其中八十六年度應發給之補償

金，業經編列預算，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並已依

規定核發完竣。           

    （二）惟立法院審查八十七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

部分第三款行政院主管第五項（本院人事行政局

主管部分）第七目有關「政務官退職酬勞給付」

之「退職補償金給付」部分時決議：「第七目『政

務官退職酬勞給付』之『退職補償金給付』八千

八百八十萬六千元保留，因該補償金發給之依據

『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

法』第十四條規定，其適法性有嚴重爭議，應俟

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法令，確認為合法

後，始得動支。」嗣提報立法院院會二讀討論本

院人事行政局主管部分後主席裁示：「第三款除

第八目『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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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』二億七千二百九十八萬二千元予以恢復外，

其餘均照審查會意見通過。」三讀時決議照審查

報告修正通過。           

    （三）上述立法院決議認為政務官退職補償金之適法性

有嚴重爭議一節，據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法

制、預算兩委員會第八次聯席會議議事錄記載，

係立法院傅委員崑成等人所提出，其理由略以：. 

          1.考試院與本院會銜訂定「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

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」，發給早期退休公

教人員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係緣於舊「公務人

員退休法」第六條規定，退休金之給與，以退

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

計算基礎。同法第八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月俸

額，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。」「前項

其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發給數額，由考試院

會同行政院定之。」惟政府基於各級政府財政

負擔等問題之考慮，迄未依法訂定應發給數

額，致其權益遭受嚴重損害。此一問題迭經退

休人員陳情，立法委員亦多次提出質詢，立法

院爰於八十一年審議「公務人員退休法部分條

文修正案」時，將第八條條文併予修正，「其

他現金給與」問題始告解決。但為顧及早期退

休公務人員之權益，立法院院會並作成附帶決

議略以：「對早期退休公務人員受損之權益，

應由政府給與合理補償。」考試院乃於民國八

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會銜本院訂定發布「公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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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」，分

三年發給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二日以後，民國八

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前辦理退休之公教人員補

償金。 

2.綜上    2.綜上可知，早期退休公務人員支領該項補償

金，係本於法律，原即應得之權益。惟查「政

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」，除規定退職酬勞

金係以政務官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

代金為計算基礎外，並無「月俸額包含其他現

金給與」之規定，故「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

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」第十四條「政務官辦

理退職或撫卹者，其補償金之發給，準用本辦

法之規定」，其法律基礎則有疑義。 

三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 

    （一）按政務官退職酬勞金計給項目及標準係參考公務

人員退休法規定訂定，民國五十九年起政府為提

振公務人員之工作士氣，並避免退休人員給與超

過現職人員待遇，自六十年度（民國五十九年七

月一日）起，對待遇制度作較大幅度之變革，即

將原支之「統一薪俸」、「生活補助費」、「職

務加給」合併為「俸額」一項，並列為退休給與

計支內涵，另增支「工作補助費」一項，以激勵

現職人員工作士氣，並在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

調整辦法第十一條中規定，工作補助費不列入退

休金內計算。民國六十一年「政務官退職酬勞金

給與條例」制定時，因公務人員退休給與計算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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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實質上已包括原生活補助費及職務加給等其

他現金給與部分，本局爰於研擬「政務官退職酬

勞金給與條例」草案第六條時，未將「其他現金

給與」列入。（按第六條當時之規定為：「政務

官退職酬勞金基數，包括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

金。」該條現已刪除，併入第四條內規定。）故

就「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」第六條訂定之

經過，對照目前公教退休人員已發給補償金之事

實考量，政務官退職酬勞金之計算基礎，實係比

照公教人員。 

    （二）查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

定：「一次退職酬勞金以政務官最後在職之月俸

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，每服務滿半年給與一

個基數；未滿半年給與一個基數；未滿半年以半

年計，最高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。」同條第三項

規定：「月退職酬勞金，除本人實物代金十足發

給外，服務滿十五年者，按月照在職相當職務政

務官月俸額百分之七十五給與，以後每增一年，

加發百分之一。但以增至百分之九十為限。」另

查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

施前之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七條規定政務官之

撫卹準用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。依上述規定，

政務官退職酬勞金及撫卹金計算之標準與民國

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退休

法、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之退休金、撫卹金計算

標準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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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目前退除役軍士官、一般行政機關學校技工、工

友、臺灣省民選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，

亦均比照公教人員發給補償金。另關於不適用公

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之

退休公教人員，依本院人事行政局於民國八十五

年四月三十日邀集銓敘部等有關機關會商報奉

本院核准之結論：符合下列二個條件之一者，同

意比照發給補償金：（一）實質要件（即退休、

撫卹及資遣給與之計算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、撫

卹法及資遣給與辦法相關規定辦理)與補償金發

給辦法規定之情況相符者。（二）實質要件不同，

但形式要件相符（即退休、撫卹及資遣係依公務

人員退休法、撫卹法及資遣給與辦法之相關法令

辦理，其退休金、撫卹金及資遣給與之計算內涵，

非依上述相關法令規定計算，但其標準大致與公

務人員標準相當者）。是以，基於軍公教員工整

體退撫權益衡平之考量，政務官亦應比照發給補

償金。 

    （四）政務官補償金預算編列等同於立法實施：政務官

發給補償金之經費，係自八十六年度起分二年發

給，其中八十六年度編列該項補償金預算，業經

立法院審議通過，等同完成立法程序，是以，應

無立法委員所稱適法性之疑義。 

    （五）「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」

發布時並由考試院及本院會銜函送立法院查照，

立法院並無不同意見，依慣例表示立法院已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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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辦法之備查，亦即同意該辦法第十四條有關

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者，其補償金之發給，準

用該辦法之規定。 

    （六）查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」第七條第一項第

一款前段規定：「中央或地方機關，就其職權上

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，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

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，得

聲請統一解釋。」按本案問題係立法院審查本院

人事行政局八十七年度預算時，由立法委員所提

出，並經立法院院會審查通過；就本案問題而言，

本院與立法院所持見解有異，爰聲請解釋，俾資

遵循。 

四、檢附相關文件如次： 

    （一）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影

本一份。 

    （二）「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」

送立法院查照函影本一份。 

    （三）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會議資料影本八份。 

    （四）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。 

    （五）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退

休法、公務人員撫卹法。 

（本件聲請書附件略） 


